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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

民事裁定书 

 

（2023）川 01 破终 19 号 

 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四川汉鑫贸易有限公司，住所

地：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 12 号书香榭 9 楼 D 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大强，执行董事。 

委托代理人；朱治钢，四川颂悦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四川未来资产管理有限公

司，住所地：成都市高新区永丰路 47 号 13 楼 14 号至 19 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伍海泉，总经理。 

委托代理人：贾仲生，男，系公司员工。 

上诉人四川汉鑫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汉鑫公司）不

服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（2023）川 0129 破申 5 号民事裁

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

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 

一审法院查明：四川未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未来公司）于 2009 年 5 月 14 日成立，住所地为成都市高新

区永丰路 47 号 13 楼 14 号至 19 号。注册资本 1 000 万元（已

实缴），其中伍海泉出资 650 万元，周大庆出资 350 万元。



 2 

经营范围：投资与资产管理、商务信息咨询、房地产开发经

营、商品批发与零售。2019 年 5 月 23 日，未来公司因公司

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

业连续六个月以上，被成都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吊销营

业执照。 

汉鑫公司主张，依据（2019）川 0107 民初 7922 号民事

判决书及（2017）川 0191 民初 10336 号民事调解书，汉鑫

公司对未来公司享有到期债权 1 000 余万元，上述案件进入

执行程序后均未足额执行到位。 

一审另查明，2010 年起，未来公司在大邑县投资开发“大

邑县中小企业创业园项目”。2011 年至今，有 20 余家企业及

个人以现金购买、工程抵款等形式从未来公司处购买园区厂

房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。未来公司该项目使用的大邑县青霞

街道兴业大道北段 50 号“未来创业园”工业用地，未通过

招拍挂程序出让取得，未缴纳土地出让金，至今不具备办理

权属证书的条件。 

一审还查明，大邑县青霞街道中小企业园区第二届业主

委员及大邑县中小企业商会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，主要载

明，园区内财产是业主自有财产，与未来公司无关。汉鑫公

司与未来公司恶意串通，用诉讼的方式侵害业主财产，不同

意将园区财产作为破产财产处置，不同意未来公司进入破产

清算程序。 

一审法院认为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

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一条的规定，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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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地人民法院管辖，债务人住所地指债务人的主要办事机构

所在地，债务人无办事机构的，由其注册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
本案中，债务人未来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“大邑县中小企业

创业园项目”位于大邑县，一审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。未

来公司现阶段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

部债务，但从一审法院调查的情况来看，未来公司的主要经

营项目“大邑县中小企业创业园项目”内尚有二十多家企业

和个人从事经营活动，且该项目土地、房屋均未办理权属登

记。在暂不具备办证条件的前提下，若一审法院径直裁定进

入破产清算程序，将严重影响园区内的正常经营活动，实际

也不利于债权人和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保护。 

综上，一审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

十二条规定，裁定：不予受理汉鑫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 

汉鑫公司不服，向本院上诉称：未来公司于 2019 年 5

月 23 日被吊销营业执照，且经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强制

执行，未来公司仍不能履行到期债务，未来公司已经具备破

产清算条件。一审法院在未经实地调查就径行认定占用未来

公司房屋的企业和个人是合法占有，实际上一审法院是保护

非法占有未来公司财产的少数人利益。 

二审中，四川大邑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中小

企业园的情况说明，载明：为解决县城老城区“退二进三”

小企业搬迁和安置问题，原大邑工业集中发展区管委会（现

四川大邑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）规划建设“大邑县中小企

业创业园”。2010 年 9 月 17 日，原大邑工业集中发展区管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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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与未来公司签订《投资协议书》，约定由未来公司建设“大

邑县中小企业创业园”，项目总投资 2.5 亿元，占地约 148 亩。

2016 年 5 月 27 日，大邑县工业强县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决定，

同意按程序启动办理未来公司土地证，由于未来公司未缴纳

土地款，一直未办理土地证。2011 年至今，由 27 家企业及

个人先后以现金购买、工程抵款、购买土地自建、借款转购

房等方式成为大邑县中小企业创业园厂房实际所有人。大邑

县中小企业创业园问题为四川大邑经开区历史遗留问题，目

前四川大邑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正在牵头梳理历史情况，

将大邑县中小企业创业园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力争为其实际

业主办理土地产权证。 

本院认为，汉鑫公司作为未来公司的债权人，其以债权

人身份申请未来公司破产清算的主体适格。根据查明的事

实，未来公司主要资产为大邑县中小企业创业园，该创业园

因各种原因至今未能办理土地权证，目前四川大邑经济开发

区管理委员会正在牵头梳理历史情况，将大邑县中小企业创

业园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予以解决。若未来公司在目前的状况

下进入破产程序，审理程序难以实质推进，最终将严重影响

包括汉鑫公司在内的债权人及园区业主的利益。综合目前未

来公司的实际资产状况，一审法院对汉鑫公司的申请不予受

理并无不当，本院予以维持。 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四条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

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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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 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长    徐尔双 

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 夏  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 符荣华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记  员    李海薷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